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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环发〔2024〕54号

丰都县生态环境局

关于丰都污水处理厂（北岸污水处理厂）

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的批复

重庆市豪洋水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来《丰都污水处理厂（北岸污水处理厂）项目入河

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》（以下简称论证报告）等相关资料收悉。根

据相关规定，结合河道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评审意见，现批

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北岸污水处理厂项目位于重庆市丰都县名山街道双桂街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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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，设计处理规模为 10000m3/d，处理工艺为“格栅+厌氧池+氧化

沟+沉淀+精细格栅+滤布滤池工艺+接触消毒池（次氯酸钠）”工

艺，尾水经处理达《城镇污水排放标准 GB18918-2002》一级 A

标后，经管道（DN400）排入排洪渠（约 0.6km），经涵洞流入长

江。

北岸污水处理厂已建设运营多年，该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为已

建排污口，本次报告为补充论证，本次审批为应业主申请完善手

续。

二、审查意见

你单位委托重庆芈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500106MA5YYLCL8T)所编制的《论证报告》，经我局组织专家

审查，依据专家组评审意见和修改完善后的《论证报告》（报批

版），原则同意北岸污水处理厂项目执行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

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中一级 A标处理达标后的外排水，

经管道（DN400）排入排洪渠（约 0.6km），经涵洞流入长江，地

理坐标为东经 E107°42′6.52″，北纬 N29°52′24.38″。入河排污口编

号为 FA5002300145SH00，入河排污口类型为生活污水排污口，

排放方式为连续排放，入河方式为涵闸，所处水功能区为长江三

峡水库涪陵、丰都保留区（左岸），排污口中心标高为 165m，设

计入河量 COD182.5t/a，NH3-N18.25t/a，总磷 1.825t/a。

三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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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入河排污口必须按规范加强入河计量及水质监测，严

格达标排放，同时加强应急管理，防止水污染事故发生。每年 1

月 15日前向我局报送上年度入河排污情况和水质监测报表。

（二）为便于入河排污口的监督性管理，须在排污管道（厂

区外、入河前）留出观察窗口，并按规定设置入河排污口标志牌。

（三）我局将加强对该项目日常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，

加大对受纳水体的水质监测和环境保护执法力度。

（四）若该入河排污口设置地点、排放方式、排放量或主要

污染物发生变化，需重新进行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并办理相关审

批手续。

丰都县生态环境局

2024年 12月 9日



抄送：丰都县名山街道办事处，丰都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，

重庆芈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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